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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5189

聯絡人：洪雅惠

電　話：04-37061354

受文者：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06933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 (0069339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補助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

辦理「學校愛滋病防治及性教育師資培訓」線上課程，請

推薦及鼓勵學校人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1年5月26日疾管慢字第

1110008996號函暨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111年5月18日

杏陵醫字第01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相關事宜如下：

(一)培訓課程目的：設計「十二年國教之性教育(含愛滋病防

治)」教育課程，同時介紹性教育新興相關教材如微電

影、動畫等媒體應用，並邀請愛滋感染者現身說法。

(二)參與對象：各縣市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公私立學校（含

特教學校、進修部）愛滋病防治教學相關教師（健教、

輔導等）、教育行政（校長、教學輔主任、組長、教學

校護等）人員參加，以中央、地方健教輔導團、高中學

科中心之種子教師、實際教學教師（健教老師、輔導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1/06/07

11100040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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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）及未參與109、110學年度疾管署委託本會辦理之教

師培訓者優先錄取，每場次人數以50名為原則。

(三)辦理方式及時間：採線上研習執行；111年7月04日（星

期一）國中場、111年7月06日（星期三）國小場、111年

7月08日（星期五）高中場、111年7月11日（星期一）國

小場、111年7月13日（星期三）國中場、111年7月15日

（星期五）國中場、111年7月18日（星期一）國小場、

111年7月20日（星期三）國小場、111年7月22日（星期

五）國小場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自即日起至111年06月20日(一)止 (每場次50

名為原則)。

(五)本課程將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核發教師在職進修

時數9小時，請鼓勵所屬踴躍參加，並給予公假。

(六)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電詢問，(02) 2933-3585 彭小

姐。

三、檢附旨揭研習計畫1份，請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

防疫措施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

部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、台北美國學校、國立暨私立高級

中等學校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、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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